嘉義市醫療補助審核作業規定         

中華民國90年7月11日90府社救字第58648號函訂頒

中華民國96年6月4日府社救字第0960094550號函修正
中華民國100年7月21日府社救字第1001607585號函修正
一、依據：內政部九十年五月十七日台（九十）內社字第九○七二九六二號令訂定「縣（市）醫療補助辦法」第七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申請醫療費用補助者，應檢附下列文件於出院或就醫後3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：

（一）全戶戶籍謄本。

（二）全戶財產及稅賦證明。

（三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之自付費用收據正本，及醫師診斷確有醫療必要之證明文件。

（四）申請人未能親自辦理者，應檢附授權書，授權他人代為辦理。
區公所受理前項申請後應報請嘉義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審核，經本府審查符合規定者核發補助金額。
三、本醫療補助每人每一年度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，並以現金補助為原則。
四、申請人如以虛偽不實之申請接受補助或重覆申請者，本府應即停止補助，追回其已領之費用，並於發現後二年內不再給予補助，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法辦。
